









铜农委〔2026〕71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下达2026年区级应急救灾的通知

各相关镇人民政府：
根据区级相关精神，结合我区5月灾情实际，现将2026年区级应急救灾30万元下达你们，具体有关事项如下：
一、补助范围与金额
本次下达的应急救灾主要用于支持统筹做好洪涝救灾、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等防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相关工作。各相关镇下达金额与绩效目标（详见附件1）一并下达，请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二、补助方式
应急救灾补助工作，由各相关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直接补助受灾对象的，补助对象须经村、镇街两级核实无误且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应急救灾通过“一卡通”发放给补助对象，补助对象需提供相关（种子、化肥、鱼苗、饲料等）原始票据。各镇街在收到应急救灾1个月内必须兑付到位，同时将所有补助审核资料报区农业农村委备案，种植业资料交农技中心，渔业资料交水产站，清单详见附件2。
三、工作要求
1.强化资金使用规范。各相关镇要紧紧围绕粮食安全、蔬菜和水产品保供，种植业和渔业资金不得混用，做好对应领域灾后恢复生产工作。要严格遵守财政惠农资金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强化应急救灾的使用管理，不得截留挪用，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将从重处理。资金分配中应向受灾脱贫户和监测户予以倾斜，防止因灾返贫。
2.强化灾后恢复成效。各相关镇要发挥救灾资金的撬动作用，积极引导指导各业主和广大群众生产自救，融合多方资源、项目促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形成镇域恢复生产项目清单，推进受灾地块补植补栽、改种补种，保障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保供。

附件：1.铜梁区2026年区级应急救灾镇街分配表
2.2026年区级应急救灾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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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铜梁区2026年区级应急救灾镇街分配表
单位：万元、亩次、亩
	序号
	镇街
	种植业
	渔业
	应急救灾合计
	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
	其中：灾后田管面积
	其中：补改种面积
	其中：渔业灾后恢复生产面积

	1
	双山
	
	1.2
	1.2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167

	2
	小林
	0.45
	
	0.45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60
	10
	

	3
	虎峰
	7.52
	1.05
	8.57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1900
	710
	132

	4
	大庙
	1.69
	0.65
	2.34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220
	110
	44

	5
	华兴
	3.86
	
	3.86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708
	354
	

	6
	永嘉
	7.09
	2.1
	9.19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4278
	356
	368.5

	7
	西河
	3.04
	
	3.04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1644
	818
	

	8
	安溪
	1.35
	
	1.35
	支持农业受灾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540
	60
	

	合计
	25
	5
	30
	
	9350
	2418
	711.5



附件2

2026年区级应急救灾资料清单

一、直接补助受灾对象的资料清单
①区级资金文件下达后的村（社区）公示资料——②镇（街）公示资料——③党委会纪要（+总体分配方案）——④各补助对象相关原始票据——⑤资金到达镇街后未拨付给补助对象前的镇村两级公示（可以同时公示）资料——⑥“一卡通”发放汇总表、明细表——⑦镇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需包括具体作物灾后田管及补改种面积）。
（党委会后总体分配方案有变动的，需村、镇街两级核实无误且公示无异议后再次上党委会并形成新的党委会纪要，前后党委会纪要及相关资料均需提供）
二、政府统一采购的资料清单
①政府统一物资的提供政府采购合同、发票——②镇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需包括具体作物灾后田管及补改种面积）。

注：既有直接补助受灾对象又有政府统一采购的，两项资料均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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